
諮商紀錄書寫、保存與調閱 

鄭猷耀律師 

壹、諮商紀錄之調閱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介紹 

一、諮商紀錄是「特種資料」 

心理師法第 15 條規定：「心理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並載明下列事項：一、個案

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二、執行臨床心理或諮商

心理業務之情形及日期。三、其他依規定應載明之事項。」而除了這些內容外，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另外在諮商心理師執行業務紀錄撰寫與

使用準則第 3 條明定：「諮商心理師視業務需要，常使用之紀錄格式包括：個案管理表、醫

療轉介單、初談紀錄、單次晤談紀錄、心理評估報告、展延評估表、結案摘要，諮商同意書、

通訊心理諮商同意書。（詳附表）」內容包含當事人基本資料、諮商與評估內容、處遇及建議

等事項，不一而足。 

而依照醫療法第 10 條第 1 項1之規定，諮商心理師為法律所規定之醫事人員，而諮商心

理師所製作之諮商紀錄，依據醫療法第 67 條第 2 項2，則屬法律上所稱的「病歷」，而病歷

不僅僅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3所規範之「個人資料」，更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

第 1 項4所嚴加保護之特種資料。 

此外，即便諮商心理師作成其他不屬於諮商紀錄之文書而非前開法律所規範之「病歷」，

然只要文書上所載之個人資料是基於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

他醫學上的正當理由所為的診察、治療，或基於診察結果進行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

生，仍是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醫療」個人資料5，故依然是特種資料而受法律之高度

 
1 醫療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牙體技術生、驗光

生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2 醫療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病歷，應包括下列各款之資料：一、醫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病歷。

二、各項檢查、檢驗報告資料。三、其他各類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紀錄。」 

3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4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

集、處理或利用。」 

5 可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病歷之個人資料，指醫療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

所列之各款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2 項：「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



保護。 

二、特種資料的利用 

因為個人資料與隱私權息息相關，故立法院乃制定個人資料保護法加以保護，其中，不

論是何種個人資料，於蒐集、處理、利用時都應該要符合誠信原則，而且要考量是否為達成

特定目的的必要，以及與蒐集的目的是否有正當合理的關聯，此外，有關於蒐集或處理非屬

特種資料的一般資料，要具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法律所規定的情形，公務機關利用一般資料

則要具有必要性並符合蒐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如果要進行目的外的利用時，則以法律所規

範的情形為限6。 

又鑒於特種資料較為特殊或具有敏感性，如果任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恐怕會造成社會

不安或對當事人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因此個人資料保護法參照歐盟、德國、奧地利等國之

立法規範，於第 6 條第 1 項明定特種資料原則上不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加強保護個

人的隱私權益；但法律仍有規範若干例外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的狀況7，其中，與諮商紀

錄之調閱最相關者，莫過於第 2 款所規定的「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三、司法機關調取諮商紀錄的依據 

法院、檢察署等司法機關既然都是公務機關，調取諮商紀錄自然應該要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有關利用一般資料或特種資料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8、第 228 條第 1

 
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

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 

6 可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

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

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

人權益。七、經當事人同意。」 

7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

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

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

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8 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

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項9、法院組織法第 60 條第 1 款10等規定，雖然賦予檢察署及法院實施偵查、調查犯罪、調

查證據、發現真實的職權，而可以做為司法機關調取諮商紀錄的依據，但仍應有執行法定職

務的必要性，才能夠向諮商所調取。 

貳、拒絕證言權 

一、心理師的保密義務 

依據心理師法第 17 條11，心理師對於個案當事人的秘密有保密的義務，如果無故洩漏，

可以依心理師法第 36 條規定科處 3 至 15 萬元之罰鍰，而且亦有可能涉犯刑法第 316 條12的

洩漏業務上持有秘密罪。 

二、心理師於刑事訴訟法的拒絕證言權 

心理師對於待證事實有親身見聞而經法院或檢察署傳喚到庭作證時，有擔任證人而到

場並據實陳述的義務；但因為心理師與個案當事人間具有信任關係，個案當事人因信賴心

理師會對諮商內容善盡保密義務，因此願意向心理師尋求專業協助，心理師倘若違反保密

義務，不僅會喪失個案當事人的信賴，更可能要擔負前述法律責任，因此，在心理師擔任證

人作證時，可能導致發生「據實陳述義務」與「保密義務」的義務衝突，為了避免此種義務

衝突發生，立法者於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定有「拒絕證言權」的規定13。 

三、拒絕證言權的行使 

法院或檢察署傳喚證人時，一般而言會先寄送證人傳票至證人戶籍所在地，如證人未

到庭時可能面臨法院裁定科處三萬元以下之罰鍰，而且法官或檢察官亦可拘提證人到庭14；

證人到庭後，法官或檢察官會於確認證人之身分、告知具結義務15及偽證罪之處罰16，並命

 
9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10 法院組織法 60 條：「檢察官之職權如左：一、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

之執行。二、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 

11 心理師法第 17 條：「心理師或其執業機構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當事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漏。」 

12 刑法第 316 條：「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

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金。」 

13 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證人為醫師、藥師、心理師、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

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 

14 刑事訴訟法第 178 條第 1 項：「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

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 

15 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本文：「證人應命具結。」 

16 刑事訴訟法第 187 條第 1 項：「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證人朗讀結文，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就待證事實詢問證人，證人就涉及業務所知

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得於釋明其原因後拒絕證言17，如無正當理由拒絕具結或證言者，得

由法院裁定科處罰鍰18，如於具結後虛偽陳述，則有可能面臨偽證罪的刑事追訴19。 

「拒絕證言權」是源於心理師對個案當事人負有保密義務，為避免義務衝突發生而賦

予的權利，因此，倘若個案當事人允許心理師對待證事實作證時，個案當事人即不得拒絕證

言，從而當心理師收到法院或地檢署傳喚到庭為證的傳票時，即應該詢問個案當事人是否

同意心理師作證，倘若個案當事人未同意心理師證述（包含個案當事人不同意，以及無法取

得個案當事人同意之情形），心理師於應訊時即宜向法院或檢察署表明所訊問的事項是因執

行心理師的業務而知悉有關他人秘密的事項，依法應負保密義務而拒絕證言，如個案當事

人同意心理師作證時，亦宜以書面簽名、錄音等方式留存相關證據，避免後續發生法律爭

議。 

參、諮商紀錄有關案例評析 

一、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度侵上訴字第 5 號刑事判決 

(一)被告在臺東縣臺東市經營雜貨店，基於強制猥褻的犯意對未滿 14 歲之少女 B、少女 C，

摸胸及下體數次，B、C 返家告訴其父母前開事件並經報案處理後，經由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偵查起訴。 

(二)法院對於心理諮商輔導紀錄摘要表的評價 

1.心理師執行業務時，不論個案當事人係因特殊目的主動尋求心理衡鑑、心理諮商、心

理治療，或係因醫師之診斷及照會或醫囑而為，心理師於執行業務過程中，均應依心

理師法之規定，製作紀錄，此一紀錄之製作，乃屬心理師於執行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

錄文書，且應依心理師法規定保存，自屬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2 款所稱從事

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依該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

據。至於上開紀錄之記載及心理師所為之心理衡鑑結論，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如何，

則屬事實審法院對上開證據資料之證明力所為判斷之職權行使。事實審法院所為之

判斷，如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 刑事訴訟法第 183 條第 1 項：「證人拒絕證言者，應將拒絕之原因釋明之。但於第一百八十一條情形，得命具結以代

釋明。」 

18 刑事訴訟法第 193 條第 1 項：「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具結或證言者，得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於第一百八十

三條第一項但書情形為不實之具結者，亦同。」 

19 刑法第 168 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4410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害人甲女於案發後，自 102 年 3 月 19 日至同年 7

月 1 日止，至臺東縣心家心理治療所接受張巍鐘心理師進行心理諮商，其係具有心理

師證書之合格心理師，且學經歷完整，且為台東心家心理治療所所長，且對甲女進行

11 次心理諮商輔導，此有台東縣政府 103 年 3 月 14 日府社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

附聘任心理諮商師人事資料卡暨 13 次心理諮商輔導紀錄摘要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 61 至 72 頁，正本存本院卷密封袋內）。是其所製作之心理諮商輔導紀錄摘要表（附

於原審密封袋內），係其於執行心理諮商業務時所製作之紀錄文書，並無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依上揭說明，自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2.甲女於案發後，自 102 年 3 月 19 日至同年 7 月 1 日止，至臺東縣心家心理治療所接

受張巍鐘心理師心理諮商，該諮商內容記載：「個案由社會處轉介，輔導重點為協助

個案表達、整理，與抒發感受，對事件沒有多做釐清。個案提到在居家附近被一位老

伯亂摸，自己因該事件感到害怕、腸胃不適、不易入睡，入睡時也容易有惡夢（內容

老伯闖進自己家裡）……」，有心理諮商輔導紀錄摘要表 1 紙附卷可稽（置於原審證

物袋內，見第 131 甲 1 頁）。復經本院調取張巍鐘心理師之學經歷乙件暨歷次諮商輔

導紀錄 11 件（輔導諮商共 13 次）如前，足徵被害人甲女係經合格心理師逐次諮商並

為紀錄，且上開諮商輔導紀錄內容，確實係經多次諮商累積而得，且係心理師基於專

業判斷所為，自堪採認。 

3.換言之，法院於本案判決認為諮商心理師所製作之諮商紀錄是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

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又諮商心理師經由多次與被害人

的諮商累積而得之諮商輔導紀錄內容，且是心理師基於專業判斷所為，所以可以用於

佐證被害人所述的被害經歷。 

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2 年度原侵上訴字第 9 號刑事判決： 

(一)被告為甲女的表弟，甲女與 A 女同住，被告於攜家帶眷至臺中遊玩時借宿甲女租屋處，

於同日晚上 10 時許，A 女已處於酒醉之狀態，由被告之妻謝女攙扶回房間休息。迨同年

月 23 日凌晨 3 時許之後某時，被告見其妻及甲女等親友均已熟睡，認有機可乘，竟萌生

乘 A 女酒醉熟睡之機會與 A 女性交之犯意，遂進入 A 女房間，利用 A 女處於泥醉、昏

睡而不能抗拒之際，脫下 A 女短褲、內褲，將生殖器插入 A 女之陰道內，而對 A 女為

性交行為得逞，並於離開 A 女房間約 2、3 小時後，復進入 A 女房間幫 A 女穿回內褲、

外褲後離開，嗣經 A 女報警後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二)法院向 A 女就讀大學調取心理諮商紀錄之情形： 



1.某大學回覆：「1.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略以，心理師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

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2.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7 條第 1

款、第 2 款略以，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

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且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權益。第 17 條第 2 款所稱專業

倫理，指前項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按其身分別或專業別，依教師法、心理師法及社

會工作師法等相關規定所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3.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制定『學生

輔導工作倫理守則』2.3.4.a.，學生輔導紀錄不得隨意公開或挪作非教育用途，即使徵

得學生本人或家長／監護人同意提供使用，亦不應透露能辨識個人身份之相關訊息 4.

若當事人有諮商證明的需求，可由本人至學生心理輔導中心書面提出申請，將依相關

作業流程提供」，有該大學函影本附於本院卷（第 153 至 154 頁）可按，故該案中法

院並未能調得被害人 A 女之學校心理諮商紀錄。 

2.換言之，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所規定的文字雖僅有規範拒絕「證言」的權利，並於調

取諮商紀錄時，受調取之單位仍得依該拒絕證言權之規定，拒絕提供諮商紀錄予法院，

可說是拒絕「證言」權之延伸。 

三、綜上所述，法官或檢察官來函調取個案之諮商紀錄等文書時，除非當事人明確表示得公開

以外，心理師仍應詢問個案意願，以及考量個案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提供諮商紀錄，若心理

師基於自身專業判斷認為應拒絕提出者，應回函向法官或檢察官釋明拒絕提出之理由，如

司法機關仍認心理師拒絕提出之理由釋明不足，而作成裁定或發函命諮商心理師提供諮商

紀錄者，心理師仍有提供之義務，惟心理師得主張其非「無故洩漏」個案秘密，而就民事、

刑事及行政責任主張免責。 

肆、伴侶諮商或家族諮商的調閱 

一、前導問題 

雖調閱諮商紀錄之相關問題看似簡單，但當遇到伴侶諮商或家族諮商等具有多數個案之諮

商紀錄時，此項問題又略顯複雜，本文以下擬拋出幾個問題思考，並提出淺見如後： 

(一)若遇到諮商其中一方個案欲調取另一方的諮商紀錄，心理師應如何處置？ 

(二)若其中一方個案同意提供諮商紀錄，但另一方拒絕提供，心理師應如何處置？ 

(三)如果遇到司法機關調取伴侶或家族諮商之紀錄，心理師應如何處置？ 

二、本文看法 

(一)首先，心理師應確認伴侶、家族諮商之諮商紀錄能否可以分割提供，例如僅提供其中一

方之諮商內容，並遮掩另一方所為之陳述，如諮商紀錄可以分割提供，則心理師得依據



個案之意願提供相關諮商紀錄；倘遇到事實上無法分割提供諮商紀錄，且其中一位個案

拒絕提供全部諮商紀錄者，心理師即應拒絕提供全部諮商紀錄。 

(二)如遇到司法機關欲向心理師調取伴侶、家族諮商紀錄，且該諮商紀錄事實上無法分割提

供者，心理師仍應取得全部個案之同意始能提供；如未能取得全部個案同意時，心理師

應向司法機關釋明拒絕提供全部諮商紀錄之理由，倘若司法機關仍以強制力命心理師提

供者，心理師仍有提供全部諮商紀錄之義務，惟心理師得主張其非「無故洩漏」個案秘

密，而就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主張免責。 

伍、未竟之業：尚存疑義之未成年人同意權 

於個案當事人為未成年時，心理師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心理師執行業務時，應尊重個

案當事人之文化背景，不得因其性別、族群、社經地位、職業、年齡、語言、宗教或出生地不

同而有差別待遇；並應取得個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及告知其應有之權益。」依上

開條文規定，如果未成年人之個案當事人與法定代理人的意見一致時，固然沒有疑問，但於未

成年之個案當事人與法定代理人之意見不同之情形，則實務上應如何處理或有疑義。然本文認

為上開條文既已清楚規定「個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則解釋上仍應以個案當事人

之意見為準據，即便此時該個案當事人是未成年人，蓋諮商紀錄是個案當事人之個人資料，而

非歸屬於法定代理人，則決定權之行使自然要以個案當事人之意見為依歸。 

話雖如此，惟此點在未成年人能明瞭提供諮商紀錄之意義時，例如從寬解釋下，已經 13 歲

之國中生，可能尚無疑義，但若為 12 歲以下之國小生，是否確實知悉提供諮商紀錄之意義而

仍得以其意願為主，甚至在家族諮商父母欲爭奪該未成年人之親權時，更恐面臨忠誠衝突而不

置可否，故於未成年人之諮商紀錄提供部分，本文認為尚有待討論且宜參酌兒童權利國際公約

及比較法上之作法修法明定之。 


